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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团字（2014）23号

 

关于开展“青春，我最虹”
第十四届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系列比赛
的通知
各分团委，各学生分会：
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系列比赛是为学校发现人才、培养人才，同时为新生同学们提供一个施展才能、提高综合素质的实践舞台。此项活动自2001年起由校团委、学生会每年新生入学后开展，至今已举办十三届，为进一步提升校园文化品味，活跃校园文化氛围，打造校园精品文化活动，更好地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，校团委、校学生会决定面向2014级新生开展“青春，我最虹”第十四届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系列比赛。具体活动方案如下：

一、参赛对象

青岛农业大学2014级全日制在校生

二、比赛内容及形式

比赛分艺术表演和书美作品两类。
（一）艺术表演

艺术表演分声乐类、器乐类、舞蹈类、曲艺类、主持类、模特类共六大类，所有类别以个人表演为主。
1、声乐类：美声、民族、通俗等唱法不限，伴奏自备。
2、器乐类：西洋乐器、民族乐器，表演形式不限，乐器自备。
3、舞蹈类：古典舞、民族舞、现代舞、拉丁舞等，舞种不限，可以个人或团队参赛，团队人数不超过5人，伴奏音乐自备。
4、曲艺类：相声、小品、话剧、哑剧、魔术、杂技、戏曲、口技等，道具自备。
5、主持类：节目主持、朗诵表演等，形式不限。
6、模特类：模特步态、造型、乐感、才艺展示等。
（二）书美作品

比赛分书法、篆刻、绘画、平面设计、摄影、招贴画六大类，上报完成作品。

1、书法、篆刻：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。

2、绘画、平面设计：绘画包括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/水粉画（丙烯画），尺寸均不超过对开。

3、摄影：尺寸14寸。
4、招贴画：报送电子稿，每件作品报送PSD、JPG格式各一份。

作品要求：书法、篆刻、绘画、平面设计、摄影作品无需装裱，请将作者姓名、学院、专业班级、联系方式等信息标注在作品背面。招贴画每件作品为单独文件夹，内附含作者信息的TXT或DOC格式文本文件。

三、比赛程序
（一）艺术表演

1、海选（9月27日至9月28日）
由校团委、校学生会组织。海选为了给更多同学提供展示才艺的平台与机会，采取现场自愿报名的形式，表演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分钟。
2、初赛（9月18日至9月26日）

由各学院分团委组织进行。选拔学院优秀选手直接推荐进入复赛。推荐选手请填写《青岛农业大学“青春，我最虹”第十四届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系列比赛报名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于9月27日前报校团委文体部（大学生活动中心西侧）。
3、复赛（10月11日至10月12日）

由校团委、校学生会组织。表演时间不超过2分钟。

4、决赛（10月18日至10月19日）

由校团委、校学生会组织，声乐、器乐、舞蹈、曲艺、主持、模特等表演完整作品。
5、海选、复赛、决赛具体时间、地点将在校团委网站公布。

（二）书美作品

由校团委、校学生会具体组织作品的征集和评审。各分团委将收集上来的作品择优于10月11日前报校团委文体部，每学院各类作品总数不超过15件。电子版作品各分团委于10月11日前发到校文艺部公共邮箱：
nongdawenyibu@163.com
四、评比表彰

各项比赛分设个人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，由校团委公布行文表彰并择优秀作品参加“青春，我最虹”第十四届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系列比赛汇报演出。
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大赛是发现人才，培养人才的重要渠道，请各分团委、各学生分会高度重视、广泛发动，切实做好有特长同学的报名、参赛工作，同时做好参赛作品的遴选，确保参赛作品的质量。各分团委要按照通知要求，及时做好各项衔接工作，确保活动圆满有序完成。
附：青岛农业大学“青春，我最虹”第十四届“展特长,推新人”系列比赛报名表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2014年9月17日
附件：
青岛农业大学“青春，我最虹”第十四届
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系列比赛报名表
艺术表演□  书美作品□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
	序号
	作品类别
	作品名称
	演员
（作者）姓名
	专业
班级
	联系方式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负责人及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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